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8號

原      告  灃康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家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複  代理人  魏意庭律師

被      告  東浦精密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戴建樟 

訴訟代理人  李逸文律師

            許坤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17日與被告簽立「雇主委任

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

第10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

原告為被告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

聘僱及管理等事項，期間自110年3月15日起至113年3月14日

止。其中第7條第2項、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並約定，任一造

於完成招募引進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應於90日前書面通知

他造；且被告如於系爭契約有效期間內，自行或委託他人代

理從事系爭契約相同事宜者，應按其另行簽約之外籍移工人

數，賠償原告相當於每名外籍移工2個月薪資之違約金。嗣

原告已為被告申請取得招募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但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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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招募引進手續，被告卻於111年1月27日以存證信函表示終

止契約，並於該意思表示屆滿90日生效前，逕將原告申請取

得之許可文件交與其他人力仲介公司續辦招募引進事宜，自

應按前開附加條款規定賠償違約金768,000元（計算式：16

人×24,000元×2月＝768,000元）。再者，原告處理系爭契約

之招募、引進事務時，亦同時為應募之外籍移工提供就業服

務，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下稱收費標

準）第6條規定，本可於每名外籍移工就業之3年內，收取共

計60,000元之服務費。因被告終止系爭契約，致其喪失此等

預期利益，應得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960,

000元（計算式：16人×60,000元＝960,000元）。爰於前開7

68,000元之範圍內為此請求，並請求法院擇一有利為判決。

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76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

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之意旨，應係任一造於招募

引進已經完成，而欲終止契約者，始須提前90日以書面通

知，本件原告僅申請取得招募許可，尚未實際進行招募、引

進外籍移工之行為，應無該條項之適用。且民法第549條第1

項關於委任契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之規定，屬於不得特

約排除之強行規定。是被告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1年1

月27日送達時即已生效，其於契約終止後之111年2月18日再

行委任訴外人匯巨國際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匯巨公

司）從事相關事宜，自無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違約金條款之

適用。又原告固有申請取得引進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名額，

但嗣後是否會實際招募此等人數之外籍移工、所招募之移工

是否將任職達3年，均屬未知，前開收費標準亦僅屬法規命

令，無從認為被告與應募之外籍移工有收取服務費之實際約

定。原告以前開人數、金額、任職期間之上限計算其所失利

益，應非可採等語，以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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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

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

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從該意思

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

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

之基礎。本件兩造於110年3月17日訂定系爭契約，約由原告

為被告辦理外籍移工招募、引進、接續聘僱、管理等事宜，

期間自110年3月15日至113年3月14日止；其中第7條第2項定

有「甲方（即被告）或乙方（即原告）得隨時終止契約，契

約之終止應以書面通知他方。但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

手續前欲終止契約，應於90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之條

款，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定有「經甲、乙雙方簽訂本合

約後，於合約有效期間內，若甲方違約，自行或另行委託其

他仲介公司代理從事與本合約相同之引進、招募、管理、服

務及遣返相關人力仲介事宜，致未履行委託責任者，甲方應

以簽約之外籍勞工人數為準，以相當每名外籍勞工兩個月之

薪資，補償乙方國內、外業務損失絕無異議。」之條款，有

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2、27頁）。惟關於前開第7條

第2項但書關於終止預告期間之約定，原告主張應解釋為

「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

者，亦即預告期間適用於招募引進手續完成之前；被告則辯

稱應解釋為「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

終止契約」者，亦即預告期間適用於招募引進完成時，二者

容有爭執。本院先就文義觀之，認前者之語意符合通常語言

邏輯，較為通順；且考量契約當事人就終止權定有預告期間

者，通常目的係給予他造預先因應之時間，避免契約驟然終

止，使受任人平白支出履約成本，或委任人因事務停擺，因

而受有損害，該預告期間自應於委任事務尚未完成時適用，

較符目的。從而，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但書之約定，應解為

於完成招募引進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應於90日前以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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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他方，始為合理。

(二)惟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

約，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

定，均得隨時予以終止，僅終止委任契約之一方當事人，除

非有不可歸責事由而不得不終止情形外，倘於不利於他方之

時期終止者，即應依同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對他方負損害

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9號判決見解可資參

照）。此規定係基於委任契約高度屬人性之本質而生，性質

上應屬強行規定而不得以特約排除。本件被告於111年1月26

日寄發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原告自承於

翌日收受，有存證信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5-49、89

頁），系爭契約即應於111年1月27日即時發生終止之效力，

始合於民法第549條第1項所定「隨時終止」之旨。被告於系

爭契約終止後之111年2月18日，始行委任匯巨公司辦理外籍

移工招募、引進等事宜，有其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

103-107頁），即不合於系爭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所定

「於合約有效期間內」之要件。原告依此條款，請求被告賠

償違約金768,000元，難認有理。

(三)再按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所謂損

害，應係指如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惟

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仍應由主張此項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原告，就其所受損害或所失利益為何負舉證之責。

依前述，本件被告於111年1月27日對原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

意思表示，其效力固不受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之影響，而可

即時發生；但被告如違反該項約定，未於90日前通知原告，

自可認為係於不利於原告之時期為之，如因怠於預告，致原

告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惟依原告所陳，及卷附勞動

部函文所示（本院卷第39-43頁），本件原告於系爭契約終

止前，僅係申請取得招募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但尚未進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4



外籍移工之招募及引進手續。依勞動部檢送之申請招募及聘

僱許可資料，復顯示被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係直至同年0

月間始向主管機關提出第1名外籍勞工之聘僱申請（本院卷

第163頁）。是依系爭契約之原定計畫，原告是否能於90日

之預告期間內，將前開16名外籍移工之招募、引進、聘僱手

續辦理完畢，以向該等外籍移工逐月收取前開服務費，顯非

無疑，此等預期利益之計算方式應非可採。除此之外，原告

復未就原告怠為終止之預告，致其受有何等損害或所失利益

為其他舉證，其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於不利時期終止契

約之損害賠償，應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民法第54

9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

依附，亦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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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8號
原      告  灃康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家康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複  代理人  魏意庭律師
被      告  東浦精密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建樟  
訴訟代理人  李逸文律師
            許坤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17日與被告簽立「雇主委任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為被告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聘僱及管理等事項，期間自110年3月15日起至113年3月14日止。其中第7條第2項、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並約定，任一造於完成招募引進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應於90日前書面通知他造；且被告如於系爭契約有效期間內，自行或委託他人代理從事系爭契約相同事宜者，應按其另行簽約之外籍移工人數，賠償原告相當於每名外籍移工2個月薪資之違約金。嗣原告已為被告申請取得招募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但尚未完成招募引進手續，被告卻於111年1月27日以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契約，並於該意思表示屆滿90日生效前，逕將原告申請取得之許可文件交與其他人力仲介公司續辦招募引進事宜，自應按前開附加條款規定賠償違約金768,000元（計算式：16人×24,000元×2月＝768,000元）。再者，原告處理系爭契約之招募、引進事務時，亦同時為應募之外籍移工提供就業服務，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下稱收費標準）第6條規定，本可於每名外籍移工就業之3年內，收取共計60,000元之服務費。因被告終止系爭契約，致其喪失此等預期利益，應得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960,000元（計算式：16人×60,000元＝960,000元）。爰於前開768,000元之範圍內為此請求，並請求法院擇一有利為判決。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76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之意旨，應係任一造於招募引進已經完成，而欲終止契約者，始須提前90日以書面通知，本件原告僅申請取得招募許可，尚未實際進行招募、引進外籍移工之行為，應無該條項之適用。且民法第549條第1項關於委任契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之規定，屬於不得特約排除之強行規定。是被告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1年1月27日送達時即已生效，其於契約終止後之111年2月18日再行委任訴外人匯巨國際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匯巨公司）從事相關事宜，自無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違約金條款之適用。又原告固有申請取得引進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名額，但嗣後是否會實際招募此等人數之外籍移工、所招募之移工是否將任職達3年，均屬未知，前開收費標準亦僅屬法規命令，無從認為被告與應募之外籍移工有收取服務費之實際約定。原告以前開人數、金額、任職期間之上限計算其所失利益，應非可採等語，以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本件兩造於110年3月17日訂定系爭契約，約由原告為被告辦理外籍移工招募、引進、接續聘僱、管理等事宜，期間自110年3月15日至113年3月14日止；其中第7條第2項定有「甲方（即被告）或乙方（即原告）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之終止應以書面通知他方。但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應於90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之條款，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定有「經甲、乙雙方簽訂本合約後，於合約有效期間內，若甲方違約，自行或另行委託其他仲介公司代理從事與本合約相同之引進、招募、管理、服務及遣返相關人力仲介事宜，致未履行委託責任者，甲方應以簽約之外籍勞工人數為準，以相當每名外籍勞工兩個月之薪資，補償乙方國內、外業務損失絕無異議。」之條款，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2、27頁）。惟關於前開第7條第2項但書關於終止預告期間之約定，原告主張應解釋為「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亦即預告期間適用於招募引進手續完成之前；被告則辯稱應解釋為「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亦即預告期間適用於招募引進完成時，二者容有爭執。本院先就文義觀之，認前者之語意符合通常語言邏輯，較為通順；且考量契約當事人就終止權定有預告期間者，通常目的係給予他造預先因應之時間，避免契約驟然終止，使受任人平白支出履約成本，或委任人因事務停擺，因而受有損害，該預告期間自應於委任事務尚未完成時適用，較符目的。從而，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但書之約定，應解為於完成招募引進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應於90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始為合理。
(二)惟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予以終止，僅終止委任契約之一方當事人，除非有不可歸責事由而不得不終止情形外，倘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者，即應依同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對他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9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此規定係基於委任契約高度屬人性之本質而生，性質上應屬強行規定而不得以特約排除。本件被告於111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原告自承於翌日收受，有存證信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5-49、89頁），系爭契約即應於111年1月27日即時發生終止之效力，始合於民法第549條第1項所定「隨時終止」之旨。被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之111年2月18日，始行委任匯巨公司辦理外籍移工招募、引進等事宜，有其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03-107頁），即不合於系爭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所定「於合約有效期間內」之要件。原告依此條款，請求被告賠償違約金768,000元，難認有理。
(三)再按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所謂損害，應係指如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惟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仍應由主張此項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原告，就其所受損害或所失利益為何負舉證之責。依前述，本件被告於111年1月27日對原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其效力固不受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之影響，而可即時發生；但被告如違反該項約定，未於90日前通知原告，自可認為係於不利於原告之時期為之，如因怠於預告，致原告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惟依原告所陳，及卷附勞動部函文所示（本院卷第39-43頁），本件原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前，僅係申請取得招募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但尚未進行外籍移工之招募及引進手續。依勞動部檢送之申請招募及聘僱許可資料，復顯示被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係直至同年0月間始向主管機關提出第1名外籍勞工之聘僱申請（本院卷第163頁）。是依系爭契約之原定計畫，原告是否能於90日之預告期間內，將前開16名外籍移工之招募、引進、聘僱手續辦理完畢，以向該等外籍移工逐月收取前開服務費，顯非無疑，此等預期利益之計算方式應非可採。除此之外，原告復未就原告怠為終止之預告，致其受有何等損害或所失利益為其他舉證，其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於不利時期終止契約之損害賠償，應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亦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8號
原      告  灃康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家康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複  代理人  魏意庭律師
被      告  東浦精密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建樟  
訴訟代理人  李逸文律師
            許坤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
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17日與被告簽立「雇主委任
    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
    第10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
    原告為被告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
    聘僱及管理等事項，期間自110年3月15日起至113年3月14日
    止。其中第7條第2項、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並約定，任一造
    於完成招募引進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應於90日前書面通知
    他造；且被告如於系爭契約有效期間內，自行或委託他人代
    理從事系爭契約相同事宜者，應按其另行簽約之外籍移工人
    數，賠償原告相當於每名外籍移工2個月薪資之違約金。嗣
    原告已為被告申請取得招募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但尚未完
    成招募引進手續，被告卻於111年1月27日以存證信函表示終
    止契約，並於該意思表示屆滿90日生效前，逕將原告申請取
    得之許可文件交與其他人力仲介公司續辦招募引進事宜，自
    應按前開附加條款規定賠償違約金768,000元（計算式：16
    人×24,000元×2月＝768,000元）。再者，原告處理系爭契約
    之招募、引進事務時，亦同時為應募之外籍移工提供就業服
    務，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下稱收費標
    準）第6條規定，本可於每名外籍移工就業之3年內，收取共
    計60,000元之服務費。因被告終止系爭契約，致其喪失此等
    預期利益，應得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960,
    000元（計算式：16人×60,000元＝960,000元）。爰於前開76
    8,000元之範圍內為此請求，並請求法院擇一有利為判決。
    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76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
    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之意旨，應係任一造於招募
    引進已經完成，而欲終止契約者，始須提前90日以書面通知
    ，本件原告僅申請取得招募許可，尚未實際進行招募、引進
    外籍移工之行為，應無該條項之適用。且民法第549條第1項
    關於委任契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之規定，屬於不得特約
    排除之強行規定。是被告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1年1月
    27日送達時即已生效，其於契約終止後之111年2月18日再行
    委任訴外人匯巨國際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匯巨公司
    ）從事相關事宜，自無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違約金條款之適
    用。又原告固有申請取得引進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名額，但
    嗣後是否會實際招募此等人數之外籍移工、所招募之移工是
    否將任職達3年，均屬未知，前開收費標準亦僅屬法規命令
    ，無從認為被告與應募之外籍移工有收取服務費之實際約定
    。原告以前開人數、金額、任職期間之上限計算其所失利益
    ，應非可採等語，以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
    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
    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從該意思
    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
    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
    之基礎。本件兩造於110年3月17日訂定系爭契約，約由原告
    為被告辦理外籍移工招募、引進、接續聘僱、管理等事宜，
    期間自110年3月15日至113年3月14日止；其中第7條第2項定
    有「甲方（即被告）或乙方（即原告）得隨時終止契約，契
    約之終止應以書面通知他方。但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
    手續前欲終止契約，應於90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之條款
    ，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定有「經甲、乙雙方簽訂本合約
    後，於合約有效期間內，若甲方違約，自行或另行委託其他
    仲介公司代理從事與本合約相同之引進、招募、管理、服務
    及遣返相關人力仲介事宜，致未履行委託責任者，甲方應以
    簽約之外籍勞工人數為準，以相當每名外籍勞工兩個月之薪
    資，補償乙方國內、外業務損失絕無異議。」之條款，有契
    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2、27頁）。惟關於前開第7條第2
    項但書關於終止預告期間之約定，原告主張應解釋為「於完
    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亦即預
    告期間適用於招募引進手續完成之前；被告則辯稱應解釋為
    「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
    亦即預告期間適用於招募引進完成時，二者容有爭執。本院
    先就文義觀之，認前者之語意符合通常語言邏輯，較為通順
    ；且考量契約當事人就終止權定有預告期間者，通常目的係
    給予他造預先因應之時間，避免契約驟然終止，使受任人平
    白支出履約成本，或委任人因事務停擺，因而受有損害，該
    預告期間自應於委任事務尚未完成時適用，較符目的。從而
    ，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但書之約定，應解為於完成招募引進
    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應於90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始為
    合理。
(二)惟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
    ，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
    均得隨時予以終止，僅終止委任契約之一方當事人，除非有
    不可歸責事由而不得不終止情形外，倘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
    終止者，即應依同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對他方負損害賠償
    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9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
    。此規定係基於委任契約高度屬人性之本質而生，性質上應
    屬強行規定而不得以特約排除。本件被告於111年1月26日寄
    發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原告自承於翌日
    收受，有存證信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5-49、89頁），系
    爭契約即應於111年1月27日即時發生終止之效力，始合於民
    法第549條第1項所定「隨時終止」之旨。被告於系爭契約終
    止後之111年2月18日，始行委任匯巨公司辦理外籍移工招募
    、引進等事宜，有其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03-107
    頁），即不合於系爭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所定「於合約
    有效期間內」之要件。原告依此條款，請求被告賠償違約金
    768,000元，難認有理。
(三)再按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所謂損
    害，應係指如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惟依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仍應由主張此項損害賠償請
    求權之原告，就其所受損害或所失利益為何負舉證之責。依
    前述，本件被告於111年1月27日對原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
    思表示，其效力固不受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之影響，而可即
    時發生；但被告如違反該項約定，未於90日前通知原告，自
    可認為係於不利於原告之時期為之，如因怠於預告，致原告
    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惟依原告所陳，及卷附勞動部
    函文所示（本院卷第39-43頁），本件原告於系爭契約終止
    前，僅係申請取得招募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但尚未進行外
    籍移工之招募及引進手續。依勞動部檢送之申請招募及聘僱
    許可資料，復顯示被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係直至同年0月
    間始向主管機關提出第1名外籍勞工之聘僱申請（本院卷第1
    63頁）。是依系爭契約之原定計畫，原告是否能於90日之預
    告期間內，將前開16名外籍移工之招募、引進、聘僱手續辦
    理完畢，以向該等外籍移工逐月收取前開服務費，顯非無疑
    ，此等預期利益之計算方式應非可採。除此之外，原告復未
    就原告怠為終止之預告，致其受有何等損害或所失利益為其
    他舉證，其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於不利時期終止契約之
    損害賠償，應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民法第54
    9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
    依附，亦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88號
原      告  灃康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家康  


訴訟代理人  方浩鍵律師
複  代理人  魏意庭律師
被      告  東浦精密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建樟  
訴訟代理人  李逸文律師
            許坤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於民國113年7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10年3月17日與被告簽立「雇主委任跨國人力仲介招募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由原告為被告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接續聘僱及管理等事項，期間自110年3月15日起至113年3月14日止。其中第7條第2項、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並約定，任一造於完成招募引進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應於90日前書面通知他造；且被告如於系爭契約有效期間內，自行或委託他人代理從事系爭契約相同事宜者，應按其另行簽約之外籍移工人數，賠償原告相當於每名外籍移工2個月薪資之違約金。嗣原告已為被告申請取得招募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但尚未完成招募引進手續，被告卻於111年1月27日以存證信函表示終止契約，並於該意思表示屆滿90日生效前，逕將原告申請取得之許可文件交與其他人力仲介公司續辦招募引進事宜，自應按前開附加條款規定賠償違約金768,000元（計算式：16人×24,000元×2月＝768,000元）。再者，原告處理系爭契約之招募、引進事務時，亦同時為應募之外籍移工提供就業服務，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下稱收費標準）第6條規定，本可於每名外籍移工就業之3年內，收取共計60,000元之服務費。因被告終止系爭契約，致其喪失此等預期利益，應得依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規定請求賠償960,000元（計算式：16人×60,000元＝960,000元）。爰於前開768,000元之範圍內為此請求，並請求法院擇一有利為判決。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76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2.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之意旨，應係任一造於招募引進已經完成，而欲終止契約者，始須提前90日以書面通知，本件原告僅申請取得招募許可，尚未實際進行招募、引進外籍移工之行為，應無該條項之適用。且民法第549條第1項關於委任契約當事人得隨時終止契約之規定，屬於不得特約排除之強行規定。是被告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應於111年1月27日送達時即已生效，其於契約終止後之111年2月18日再行委任訴外人匯巨國際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匯巨公司）從事相關事宜，自無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違約金條款之適用。又原告固有申請取得引進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名額，但嗣後是否會實際招募此等人數之外籍移工、所招募之移工是否將任職達3年，均屬未知，前開收費標準亦僅屬法規命令，無從認為被告與應募之外籍移工有收取服務費之實際約定。原告以前開人數、金額、任職期間之上限計算其所失利益，應非可採等語，以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法院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從該意思表示所根基之原因事實、主要目的、經濟價值、社會客觀認知及當事人所欲表示之法律效果，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判斷之基礎。本件兩造於110年3月17日訂定系爭契約，約由原告為被告辦理外籍移工招募、引進、接續聘僱、管理等事宜，期間自110年3月15日至113年3月14日止；其中第7條第2項定有「甲方（即被告）或乙方（即原告）得隨時終止契約，契約之終止應以書面通知他方。但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應於90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之條款，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定有「經甲、乙雙方簽訂本合約後，於合約有效期間內，若甲方違約，自行或另行委託其他仲介公司代理從事與本合約相同之引進、招募、管理、服務及遣返相關人力仲介事宜，致未履行委託責任者，甲方應以簽約之外籍勞工人數為準，以相當每名外籍勞工兩個月之薪資，補償乙方國內、外業務損失絕無異議。」之條款，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22、27頁）。惟關於前開第7條第2項但書關於終止預告期間之約定，原告主張應解釋為「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亦即預告期間適用於招募引進手續完成之前；被告則辯稱應解釋為「於『完成招募引進』或『接續聘僱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亦即預告期間適用於招募引進完成時，二者容有爭執。本院先就文義觀之，認前者之語意符合通常語言邏輯，較為通順；且考量契約當事人就終止權定有預告期間者，通常目的係給予他造預先因應之時間，避免契約驟然終止，使受任人平白支出履約成本，或委任人因事務停擺，因而受有損害，該預告期間自應於委任事務尚未完成時適用，較符目的。從而，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但書之約定，應解為於完成招募引進手續前，欲終止契約者，應於90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始為合理。
(二)惟按委任契約，係以當事人之信賴關係為基礎所成立之契約，故不論有無報酬，因何理由，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均得隨時予以終止，僅終止委任契約之一方當事人，除非有不可歸責事由而不得不終止情形外，倘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者，即應依同法第549條第2項規定，對他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49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此規定係基於委任契約高度屬人性之本質而生，性質上應屬強行規定而不得以特約排除。本件被告於111年1月26日寄發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經原告自承於翌日收受，有存證信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5-49、89頁），系爭契約即應於111年1月27日即時發生終止之效力，始合於民法第549條第1項所定「隨時終止」之旨。被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之111年2月18日，始行委任匯巨公司辦理外籍移工招募、引進等事宜，有其等契約書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03-107頁），即不合於系爭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所定「於合約有效期間內」之要件。原告依此條款，請求被告賠償違約金768,000元，難認有理。
(三)再按當事人之一方，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為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所明定。此所謂損害，應係指如不於此時終止，他方即可不受該項損害而言（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1037號判決見解可資參照）。惟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規定，仍應由主張此項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原告，就其所受損害或所失利益為何負舉證之責。依前述，本件被告於111年1月27日對原告為終止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其效力固不受系爭契約第7條第2項之影響，而可即時發生；但被告如違反該項約定，未於90日前通知原告，自可認為係於不利於原告之時期為之，如因怠於預告，致原告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之責。惟依原告所陳，及卷附勞動部函文所示（本院卷第39-43頁），本件原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前，僅係申請取得招募16名外籍移工之許可，但尚未進行外籍移工之招募及引進手續。依勞動部檢送之申請招募及聘僱許可資料，復顯示被告於系爭契約終止後，係直至同年0月間始向主管機關提出第1名外籍勞工之聘僱申請（本院卷第163頁）。是依系爭契約之原定計畫，原告是否能於90日之預告期間內，將前開16名外籍移工之招募、引進、聘僱手續辦理完畢，以向該等外籍移工逐月收取前開服務費，顯非無疑，此等預期利益之計算方式應非可採。除此之外，原告復未就原告怠為終止之預告，致其受有何等損害或所失利益為其他舉證，其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於不利時期終止契約之損害賠償，應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契約附加條款第3條第2項、民法第549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附，亦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記官  蘇玉玫


